
“峰会年” 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邓　涵

内容提要: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

复杂化.２０１８年作为 “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

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 他 性、主 导 成 员 是 否 为 同 类 型 国

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

具有外向性这５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

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 章 发 现,澜 湄 地 区 合 作 制 度 之

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

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 老 越 发 展 三 角、柬 老 缅 越 合 作

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

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 次 区 域 经 济 合 作、湄 公 河 委 员 会

之间不会出现 “制度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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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２年中国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成立大湄公河次区

域经济合作 (GMS)以来,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已建立了至少１１个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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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 度.① 由 于 成 员 和 任 务 重 叠,形 成 了 “湄 公 河 拥 堵”(Mekong
congestion).② 近年来,经济活力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交织使地区的各合作制

度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竞争与合作.中国作为地区内国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和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 (AMBDC)的成员国,以及湄公河

委员会 (MRC)的对话伙伴国,并于２０１５年主导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机制 (以下简称 “澜湄合作”,LMC).澜湄地区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

对中国的角色和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一、既有研究及其存在的不足

(一)关于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认知变化

１９９６年以前,澜湄地区只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湄公河委员会两

个合作机制.学界对二者的关系认知主要是合作,并未出现对制度竞争的关注

与担忧.国内学者也普遍以合作、乐观的心态看待中国加入该地区的多边合

作,强调这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一个突破口和密切双边经贸关系的创举.③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８年,伴随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多个合作机制的陆

续成立,学界开始对澜湄地区制度之间的竞争予以关注.马燕冰指出,在湄公

河地区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多的背景下,如何协调、由哪个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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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借鉴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的概念和分类,将国际组

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统一视为国际制度.参见RobertO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
StatePower:Essay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Boulder (Col):Westview Pres,１９８９,

p３.同时,本文将 “地区性国际制度”简称为 “地区制度”,为方便叙述,少数地方仍沿用 “合作

机制”或 “合作制度”的表述.
根据亚行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说法,该术语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人员使用.参见 Masaya

Shiraishi,“JapantowardtheIndochina SubＧregion”,Journalof AsiaＧPacificStudies,No１３,

October２００９,p１５.联合国报告称为湄公河 “区域倡议和框架拥堵”和 “条约拥堵”,参见UN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and Greater Mekong SubＧregion,２０１１,http://wwwunwatercours
esconventionorg/images/２０１２/１０/MekongＧandＧUNWCpdf.国内学者则将其称为 “机制拥堵”,参

见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５８~７３页.
参见吴志纯、唐敬年: «沿澜沧江—湄公河对外开放是我加强与东南亚合作的战略之举»,

载 «中国软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２０~２２页;谭果林、苏文江: «我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一个突

破口———开发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载 «中国软科学»１９９２年５期,第２２~２３页;贺圣达:«突破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现有框架的创举———论中国参加澜沧江—湄公河开发国际合作的意义»,载

«东南亚»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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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经济开发合作中的棘手问题.① 唐纳德韦瑟比 (DonaldEWeatherbee)
也认为,参与合作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合作制度之间不同的发展战略导致湄公河

地区合作制度的数量不断增多,重叠与不协调的情况正在变得突出.② 但这段时

期,学界对制度间竞争烈度的认知仍相对温和.例如,贺圣达呼吁,面对澜

湄地区复杂多样的合作机制,需要看到合作的紧迫性,也要看到合作的长期

性.③ 苏珊施迈尔 (SusanneSchmeier)也较为乐观地指出,尽管存在一

些不利的情况,但湄公河地区合作事件的增加远远超过冲突性的事件.④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日本—湄公河合作会晤级别由外长会升级为领导人

峰会,美国与韩国也在该地区成立了各自主导的合作机制.学界对澜湄地区

制度竞合的认知天平开始向竞争一侧倾斜.有学者指出,２００８年的全球性金

融危机使美中两国的国家实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发展.因此,美国对包括湄

公河 地 区 在 内 的 亚 太 政 策 进 行 了 调 整.⑤ 吉 尔 伯 特  罗 兹 曼 (Gilbert
Rozman)也认为,中国的加速崛起是日本重塑地区领导力并与中国加强竞

争的重要背景.⑥ 吉松秀隆 (HidetakaYoshimatsu)也认为,针对中国的

“地缘政治因素”逐渐成为澜湄地区制度间互动的重要特征.⑦

２０１６年,中国主导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此后,学

界对澜湄地区制度之间的竞争性认知进一步增强.卡尔米德尔顿 (Carl
Middleton)和杰里米阿洛奇 (JeremyAllouche)认为,澜湄合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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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马燕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新形势及其影响»,载 «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９６年第７
期,第２１~２３页.

DonaldEWeatherbee,“CooperationandConflictinthe MekongRiverBasin”,Studiesin
Conflict& Terrorism,Vol２０,No２,１９９７,pp１７２Ｇ１７３

贺圣达: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载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０页.

SusanneSchmeier,“RegionalCooperationEffortsinthe Mekong RiverBasin:Mitigating
RiverＧrelatedSecurityThreatsandPromotingRegionalDevelopment”,AustrianJournalforSoutheast
AsianStudies,Vol２,No２,２００９,p４２

QuangMinhPham,“ASEAN’sIndispensableRoleinRegionalConstruction”,AsiaＧPacific
Review,Vol２２,No２,２０１５,p９０

GibertRozman,“Japan’s Approachto Southeast Asiainthe ContextofSinoＧJapanese
Relations”,October１７,２０１４,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approachＧtoＧsoutheastＧasiaＧinＧ
theＧcontextＧofＧsinoＧjapaneseＧrelations/

HidetakaYoshimatsu,“TheUnitedStates,China,andGeopoliticsintheMekongRegion”,

AsianAffairs:AnAmericanReview,Vol４２,No４,２０１５,pp１８９Ｇ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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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湄 公 河 委 员 会 等 既 有 制 度 提 出 挑 战.① 爱 德 华  格 鲁 宾 (Edward
Grumbine)指出,澜湄合作扮演着湄公河委员会替代方案的角色.② 塞巴斯

蒂安比巴 (SebastianBiba)强调,中国需要明确澜湄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

的关系,是补充还是替代?③ 个别国内学者也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与澜湄合作之间在成员构成、制度功能和运作方式上的共同点,决定了二者存

在客观的竞争关系,澜湄地区国际制度将因为竞争而相互取代,并最终导致制

度的数量减少,④ 出现所谓的 “制度达尔文主义”(institutionalDarwinism).⑤

(二)关于澜湄地区制度竞争的对象

郑宇硕 (JosephYuＧshekCheng)认为,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

成立表明,东盟已认识到,在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合作的背景下,参与并掌

握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的主导权至关重要.⑥ 大卫斯科特 (DavidScott)
指出,恒河—湄公河合作的成员唯独不包括位于湄公河源头的中国,印度的

这种排他性地区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将影响力扩散到中国的 “后院”.⑦ 白石昌

也 (MasayaShiraishi)也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多个合

作制度中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原因.⑧ 吉松秀隆对日本和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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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CarlMiddleton,andJeremy Allouche,“WatershedorPowershed? CriticalHydropolitics,

Chinaandthe‘LancangＧMekongCooperationFramework’”,TheInternationalSpectator,Vol５１,

No３,２０１６,p１１４
REdwardGrumbine,“UsingTransboundaryEnvironmentalSecuritytoManagetheMekong

River:China and SouthＧEast Asian Countr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Vol３４,No５,２０１８,pp８０３Ｇ８０４

SebastianBiba, “China’s‘Old’and ‘New’MekongRiverPolitics:theLancangＧMekong
CooperationfromaComparativeBenefitＧsharingPerspective”,WaterInternational,Vol４３,No５,

２０１８,p６３８
罗仪馥: «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合作: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１９页.
有学者将某些制度的增强和其他制度的减少的现象称为制度达尔文主义 (institutional

Darwinism).参见 ThomasJPempel,“SoftBalancing,Hedging,andInstitutionalDarwinism:The
EconomicＧsecuritynexusandEastAsian Regionalism”,Journalof EastAsianStudies,Vol１０,

No２,２０１０,p２１１.

JosephYuＧshekCheng,“TheASEANＧChinaFreeTradeArea:GenesisandImplications”,

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５８,No２,２００４,p２７１
DavidScott,“TheGreatPower‘GreatGame’betweenIndiaandChina: ‘TheLogicof

Geography’”,Geopolitics,Vol１３,No１,２００８,p１１
MasayaShiraishi,“JapantowardtheIndochinaSubＧregion”,p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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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的湄公河政策已经从发展转向地缘政治,旨在通

过促进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直接政治联系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①

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则是美国介入湄公河地区合作的主要考量.②

(三)关于澜湄合作机制成立的动因和影响

关于澜湄合作机制成立的动因和影响,学界主要分为 “主动作为”和

“被动跟随”两类观点.持 “主动作为”观点的学者,例如,万纳瑞斯常

(VannarithChheang)认为,中国成立澜湄合作是为了逐步实现以自我为中

心的地区秩序.③ 爱德华格鲁宾指出,澜湄合作为中国提供了在重大安全

问题上成为国际领导力量的机会.④ 杰西卡威廉姆斯 (JessicaWilliams)
认为,中国通过澜湄合作的 “主权”和 “地域”特性,以及在合作文件中写

入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声明,拒绝该机制像湄公河委员会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那样受到外来捐助者的政策影响.⑤ 持 “被动跟

随”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强大影响力促使中国

成立新的合作框架.⑥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成立澜湄合作是为了把日本等外

部力量排除在外,在湄公河地区施加独家影响.⑦ 国内学者如卢光盛等也强

调,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并成立各自主导的合作机制,使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困难,增加了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复杂性和竞争

性,促使中国通过成立澜湄合作寻求获得一定的合作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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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takaYoshimatsu,“The Mekong Region,RegionalIntegration,andPoliticalRivalry
amongASEAN,ChinaandJapan”,AsianPerspective,Vol３４,No３,２０１０,p１０８

HidetakaYoshimatsu,“TheUnitedStates,China,andGeopoliticsintheMekongRegion”,

p１９０
VannarithChheang,“China’sEconomicStatecraftinSoutheastAsia”,ISEASPerspective,

Issue４５,２０１８,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２０１８_４５＠５０pdf
REdwardGrumbine,“UsingTransboundaryEnvironmentalSecuritytoManagetheMekong

River:ChinaandSouthＧEastAsianCountries”,p８０３
JessicaWilliams, “StagnantRivers:TransboundaryWaterSecurityinSouthandSoutheast

Asia”,Water,Vol１０,No１２,２０１８,p１０
ChayodomSabhasriandPitiSrisangnam:«澜湄合作:从 “信任危机”到 “可持续的信任建

构过程”»,王海峰、蓝襄云译,载 «中国—东盟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５页.

PoowinBunyavejchewin,“TheLancangＧMekongCooperation(LMC)ViewedinLightofthe
PotentialRegionalLeaderTheory”,JournalofMekongSocieties,Vol１２,No３,２０１６,p６１

卢光盛、金珍:«“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原因、困难与路径?»,载 «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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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学界对澜湄地区制度间竞争烈度的认知虽然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整体上呈现合作性不断减弱,竞争性不断增强的线性趋

势.尤其是中国成立澜湄合作以后,开始出现 “制度达尔文主义”的话语逻辑.
虽然作为地区内国家,中国直到２０１５年才在该地区成立主导性的合作机制,但

在既有关于澜湄地区制度竞争对象的讨论中,中国却一直被假定为 “一方”,其

他合作机制之间的竞争则鲜有提及.澜湄合作作为新的制度成员,可能被塑造成

为 “四面树敌”的形象,进而成为其他合作机制与之竞争的 “众矢之的”.
既有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观察视角单一、评估方法体系缺失,容易导致制

度间的竞争烈度被夸大、竞争对象的错配和对澜湄合作机制角色作用的选择

性曲解.与此相比,领导人峰会在多边合作机制的决策和信息披露中具有最

高的权威性.一年中所有设置领导人会议的合作机制相继举行峰会形成的

“峰会年”,可以在峰会的权威性和互动性基础上形成叠加效应,成为评估澜

湄地区制度竞合的有效视角.

二、从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效用与路径

２０１８年１月,澜湄合作机制在柬埔寨金边举行峰会.此后,澜湄地区设

置有领导人会晤架构的７个合作机制在一年内均各自举行了峰会.２０１８年成

为澜湄地区合作制度的 “峰会年”.目前看,由于峰会周期不同,这样的

“峰会年”每隔１２年才会出现一次.
(一)效用评估

峰会具有权威性和互动性.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峰会的主体是各个国家的

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负责人,属于最高级别的外交形式.由于是面对面交

流,相比电话和信件往来等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更郑重其事.①

峰会主要承担审议合作内容、设置合作议程、制定战略规划等核心职能.②

相比高官会、外长会等其他层级的会晤形式,峰会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同时,
作为一项复杂的外交活动,峰会前、峰会中和峰会后均有大量的需求和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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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eterRWeilemann,“TheSummit Meeting:The Roleand AgendaofDiplomacyatits
HighestLevel”,NiraReview,Vol７,No２,２０００,pp１６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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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３３~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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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提供沟通协商和互动博弈的机会.

同一地区功能定位相似、合作成员重叠的合作机制在一年内相继举行峰会形

成的 “峰会年”,可以将峰会的权威性和互动性形成倍增效应和叠加效应.从

“峰会年”入手,不仅可以对澜湄地区单个合作机制的整体概况和成员互动进行

静态观察和比较,还因为合作机制之间在成员、领域等方面交错重叠,可以为评

估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提供新的视角.澜湄地区制度竞争与合作受到诸多因素

的作用和影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不同时间、背景和条件下,单个合作机制

的战略定位、合作内容和支撑条件往往各不相同.若采用简单的 “峰会”视角,

将不同年份、不同合作机制的峰会内容进行 “错位”和 “碎片化”比较,得出的

结论很可能存在 “系统误差”.“峰会年”是峰会的有机集成,相比后者具有更好

的时效性和完整性,可以为评估澜湄地区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观察视角.
(二)分析路径

２０１８年,在澜湄地区的１１个国际制度中,有７个定期举行峰会,有４个仅

举行外长会.是否设置并定期举行峰会体现了各方对该制度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

入力度,并导致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不同.一般而言,定期举行峰会的合作机制更

重视在该地区的制度利益,参与竞争与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更强;反之,则更弱.

因此,从 “峰会年”入手分析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第一步是将７个定期举行峰会

的合作机制作为研究对象 (见表１),将４个仅举行外长会的合作机制予以排除.

表１　２０１８年澜湄地区合作制度的峰会举行情况

合作机制及成立时间
峰会周
期 (年)

２０１８年峰
会时间

峰会
届数

主导
成员

承办国 参与成员

湄公河委员会 (MRC,１９５７) ４ ４月５日 ３ 无 柬埔寨 老挝、泰国、越南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GMS,
１９９２) ３ ３月３１日 ６ 无 越南

柬埔寨、老挝、泰
国、缅甸、中国

柬老越发展三角 (CLV,１９９９) ２ ３月３１日 １０ 越南 越南 柬埔寨、老挝

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
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 (ACMECS,
２００３)

２ ６月１５日 ８ 泰国 泰国
柬埔寨、老挝、缅
甸、越南

柬老缅越合作 (CLMV,２００４) ２ ６月１６日 ９ 越南 泰国
柬 埔 寨、 老 挝、
缅甸

日本—湄公河合作 (JMC,２００９) １ １０月９日 １０ 日本 日本
柬埔寨、老挝、泰
国、缅甸、越南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LMC,２０１６) ２ １月１０日 ２ 中国 柬埔寨
老 挝、 泰 国、 越
南、缅甸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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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峰会年”入手评估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第二步是将峰会发布的领导

人宣言、未来行动计划等合作文件作为核心的分析文本,通过对制度间竞争

与合作的主要特征、测度指标进行讨论和提取,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对澜

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烈度、动因和对象等进行系统评估.
在单个制度中,主导国、参与国和峰会承办国因不同的身份和利益,在

峰会前、峰会中和峰会后会形成复杂的互动.重叠的成员国可以在不同的合

作机制之间发挥桥梁和杠杆作用,推动澜湄地区制度之间形成复杂的竞争与

合作.因此,从 “峰会年”评估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第三步是基于峰会的互

动性,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 “关键国家”在单一峰会内和不同峰

会间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探析.

三、“峰会年”对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系统评估

行为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或合作是一个需要感知和评估的问题.“感知”
在竞争的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竞争对手没有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参

与者也可能根据自身对竞争的看法做出决定.① 当行为体 X将行为体 Y视为

决定其外交政策的 “他者”时,竞争就会存在.② 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是

不对称的,需要对相互感知的重要性予以重视,③ 分别进行考察.对于多边

合作机制来说,成员构成、合作议题与目标原则是形成各自身份和利益偏好

的关键要素,也是感知和评估彼此之间竞争与合作意图以及能力的主要

维度.
根据在合作机制中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提供情况,成员构成可以进一步

被分为 “参与成员”和 “主导成员”.国际制度对受益者的非竞争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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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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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chulzeandVerenaBlechingerＧTalcott,“IntroductionSpecialIssue:DimensionsofSinoＧ
JapaneseRivalryinaGlobalContext”,ThePacificReview,Vol３２,No５,２０１９,p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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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inoＧJapanRivalrybecomeaGlobalPhenomenon?”,ThePacificReview,Vol３２,No５,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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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GThies,“TheConstructionofaLatinAmericanInterstateCultureofRivalry”,

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３４,No３,２００８,pp２３１Ｇ２５７;William RThompson,“Identifying
Rivalsand Rivalries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５,No４,２００１,

pp５５７Ｇ５８６;KaiSchulze,“Rivalryinthe MiddleEast? Japan’sCEAPADInitiativeandChina’s
Rise”,ThePacificReview,Vol３２,No５,２０１９,pp８０９Ｇ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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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制度作为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① 成为 “参与成员”是无差别享有制

度利益的前提.对于被制度 A 排斥在外的国家,如果建立或参加了制度B,
则 A与B之间更易形成竞争关系.如果被排斥的国家是地区内国家,二者

之间的竞争性感知会更明显.从主导成员看,是否为同类型国家是进行竞合

信号感知的主要标准.这是因为,国家倾向于在同一等级中竞争固定数量的

有利位置,从而形成 “地位困境”,② 即所谓的 “一山不容二虎”.同类型的

国家通常形成竞争性的关系.在制度间互动的过程中,同类型国家主导成立

的制度之间彼此竞争,不同类型国家主导成立的制度之间相互合作.
根据功能和性质的不同, “合作议题”可以被进一步分为 “议题领域”

与 “合作内容”.议题领域相互重叠是制度间互动的前提.如果重叠部分是

各自的最优先领域,则彼此之间释放竞争信号;如果不是,则为合作信号.
重叠部分的占比越多,则关系感知越倾向于竞争;重叠部分占比越少,关系

感知越倾向于合作.对合作内容来说,性质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是感知竞

合信号的主要评估标准.安全是稀缺的,国家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

从于政治利益.③ 地区制度将政治、安全等 “高级政治”作为合作内容,将

对外释放明显的竞争信号;反之,则释放合作信号.
目标原则是观察合作机制自身意图的主要窗口.如果专注于内部事务,表

明该合作机制并不寻求参与制度间的竞争与合作;如果涉及非成员国或其他合

作制度等外部事务,则表明该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制度间的竞争与合作.具体而

言,如果涉及其他合作机制,释放合作信号;涉及非成员国,则释放竞争信号.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５个系统评估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观测指标:

(１)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２)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３)议题

领域是否重叠;(４)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５)目标原则是否具有

外向性.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制度竞合烈度的强弱,笔者又对应提出７个不同

层级的定性标准,分别是强合作、(中)合作、弱合作、和谐、弱竞争、(中)
竞争、强竞争.④ 其中,“和谐”是指既没有竞争,也没有合作的关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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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黄艳希:«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基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１１９页.

Xiaoyu Pu,“One Mountain,Two Tigers: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Status
DilemmaintheIndoＧPacific”,AsiaPolicy,Vol２６,No３,２０１９,pp２５Ｇ４０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３页.
为了表述简洁,本文将竞合烈度指标的 “中合作”和 “中竞争”对应简化为 “合作”和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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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

对于合作机制A来说,如果参与成员包含b国,而b又在该地区成立了

自己主导的合作机制B,则 A 与B之间的关系性质为合作.如果 A 的合作

成员不包括b国,则A与B的关系性质为竞争.具体的竞合烈度则根据合作

机制 A是否有主导国家,以及国家b是否为地区内国家进行判断,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烈度为 “强”;只满足一个条件,烈度为 “中”;两个条件均不满

足,则烈度为 “弱”.因此,合作机制 A与B之间可以排列组合出六种关系

类型 (见图１).如果合作机制 A的主导国家a,在同一地区主导成立了合作

机制B,即 A 与 B均为同一个国家主导成立,此时 A 与 B的关系为 “和
谐”.这是因为,无论 A与B形成竞争、彼此消耗,还是形成合作、功能定

位重叠,都不利于主导国家的利益.如果 A 与 B形成较明显的合作关系,
更会引起其他的合作机制及其主导方的猜疑和平衡.因此,两个合作机制的

同一个主导国家将致力于减少 A 与B之间的互动联系,形成差异化的定位

和布局,使 A与B的关系趋向 “和谐”.此外,关于 “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

他性”的讨论是在b国主导成立合作机制B的基础上方才成立,如果合作机

制B没有主导国或主导国不是b国,机制A的参与成员是否排斥国家b不能

成为 A与B的关系判定标准.

图１　 “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对制度竞合关系的评估模型

从２０１８年澜湄地区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自身没有主导国家,参与成员不包括日本,但包括中国.因此,日本—
湄公河合作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澜湄合作对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与澜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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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参与成员相互排斥对方的主导国,但中国是地区内国家,日本是地区

外国家.因此,日本—湄公河合作对澜湄合作的关系感知类型是 “竞争”.
澜湄合作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类型是 “强竞争”.这三个合作机

制的成员均包含湄公河５国,但由这５国主导成立的合作机制成员均不包括

中国和日本.因此,日本—湄公河合作对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和

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
这三个合作机制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合作”.澜湄合作对柬

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和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

合作战略的关系感知为 “强竞争”,三者对澜湄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

作”.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和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

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湄公河委员会的关系感知均

为 “合作”.由于柬老越发展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的主导国均是越南,因此,
两者的关系为 “和谐”,但两者的合作成员均不包括泰国,而伊洛瓦底江—
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成员包括越南.因此,柬老越发展

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对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

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作”,但后者对前两者的关系感知却为 “强竞争”.大湄

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均无主导国家,因此,二者之间以及其

他合作机制对二者的关系感知均不能依据 “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进行

判定.
(二)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

对于合作机制 A和B及其对应的主导国a和b来说,如果两国同为大

国、中等国或小国,则A和B的关系性质为竞争,如果a和b不是同一类型

的国家,则 A和B的关系性质为合作.竞合烈度主要与国家实力以及国家

实力的差距大小有关系.同时,还应注意到,不同规模的国家,彼此竞争和

需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综合来看,如果a和b同为大国,则在A和B的关

系互为 “强竞争”;同为中等国则关系互为 “竞争”,同为小国则关系互为

“弱竞争”.由于更加重视自己主导的合作机制,对大国来说,与中等国和小

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形成 “弱合作”,中等国与小国各自主导的合作机制也是

形成 “弱合作”.小国对中等国、中等国对大国均有一定的援助需求,因此

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为 “合作”.由于小国对大国的需求最大,大国能为小

国提供的支持也最多,此时 A与B的关系为 “强合作”(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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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对制度竞合关系的评估模型

　　理论上,从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在 “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中可

以形成９类关系组合.但从２０１８年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看,主导成员

只有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国家.其中比较而言,中国和日本是大

国,越南和泰国是中等国.因此,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与日本主导的日本—
湄公河合作的关系为 “强竞争”.泰国主导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与越南主导的柬老越发展三角合作、柬老缅越合作的

关系为 “竞争”.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

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柬老越发展三角合作、柬老缅越合作的关系为

“弱合作”.三者对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则为 “合作”.
(三)议题领域是否重叠

对于合作机制 A和B来说,如果议题领域不重叠,表明二者之间缺乏

互动,A与B的关系互为 “和谐”.如果 A与B的议题领域相互重叠,则看

“重叠部分是否为该合作机制最优先的合作领域”,如果是,则两个合作机制

之间的关系性质为竞争;反之,关系性质则为合作.竞合烈度主要与重叠数

量的多少以及重叠部分占自身议题领域总量的多少有关.议题领域重叠的数

量越多、重叠部分占自身议题领域总量越多,竞合烈度越强;反之,则越弱

(见图３).但应注意,对于最优先合作领域涉及政治和安全的合作机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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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 “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进行评估.

图３　 “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对制度竞合关系的评估模型

由于澜湄地区制度涉及的具体议题领域较多,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其

简化合并为四类:经济合作、社会人文、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政治安全.

从２０１８年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看,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

略、柬老缅越合作的最优先合作领域都是 “互联互通”,即经济合作.因此,

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性质是竞争.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的细分合

作领域最多,彼此之间互为 “强竞争”.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对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后者对前两者的关系感知为

“强竞争”.澜湄合作和日本—湄公河合作对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

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和柬老缅越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弱竞争”,后两者对前

两者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对伊洛瓦底江—湄南

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柬老缅越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弱竞争”,

后两者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

的最优先合作领域是 “制度连通性” (institutionalconnectivity),即政治合

作,因此将在 “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中进行评估.

湄公河委员会唯一且最优先的合作领域是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与

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的议题领域互有重叠,但最优先合作领域不

同,因此关系性质为 “合作”.同时,湄公河委员会与二者之间议题领域重

叠的多少和占比不一致.湄公河委员会的议题领域单一,属于完全重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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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合作”.澜湄合作、日本—湄

公河合作的议题领域较多,重叠部分为各自的四分之一,与湄公河委员会的

关系为 “弱合作”.
(四)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

对于合作机制 A 和B来说,如果合作内容涉及政治、安全等 “高级政

治”(highpolitics),则彼此之间的关系性质为竞争.进一步考察 A 和B的

主导成员国a和b,高级政治的合作内容具有稀缺性,同等规模的国家间不

仅利益目标更容易趋同,破坏彼此利益平衡的能力也更接近, “相对收益”

带来的好处更明显.国家实力规模相差越大,在多边合作的进程中,高级政

治的合作内容越不容易彼此构成威胁 (见图４).如果a和b为同类型国家,

无论其是否同为大国、中等国或小国,A与B的竞争烈度均为 “强”.同时,

如果a和b为 “大国＋中等国”或 “中等国＋小国”,无论何种顺序,A与B
的竞争烈度均为 “中”.如果a和b中一个为大国,另一个是小国,A 与 B
的竞争烈度则为 “弱”.如果 A与B的合作内容不涉及高级政治,则应返回

到 “议题领域是否重叠”进行关系评估.

图４　 “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政治’”对制度竞合关系的评估模型

—４４１—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从２０１８年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看,合作内容涉及 “高级政治”的

合作机制主要有３个,分别是澜湄合作、日本—湄公河合作和柬老越发展三

角.澜湄合作将 “政治与安全合作”作为主要的合作内容之一.① 日本—湄

公河合作则强调 “促进和深化在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的密切合作”,
鼓励湄公河国家参与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② 柬老越发展三

角明确 “支持议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强调 “安全和稳

定的重要性”.③ 因此,从评估模型看,三个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性质均为

“竞争”.由于中国和日本均为大国,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

知互为 “强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的主导国越南属于中等国,因此澜湄合

作、日本—湄公河合作与柬老越发展三角的关系感知互为 “竞争”.需要注

意的是,越南主导的柬老缅越合作在２０１８年的合作内容中首次强调加强

“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④ 本文虽没有将其归为 “高级政治”的范畴,但其

后续发展动向仍值得关注.
(五)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

对于合作机制 A来说,如果在目标原则中涉及合作机制B的内容,则B
对 A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作”.如果 A在目标原则中涉及排他性成员b国的

事务,则B对 A 的关系感知为 “强竞争”.如果 A 涉及本地区以外其他国

家、地区或全球性的事务,则需进一步观察合作机制B是否有主导性国家.
如果B有主导国家,则 B对 A 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如果 B没有主导国

家,则B对 A的关系感知为 “弱竞争”(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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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８Ｇ０１/１１/c_１１２２２４０８６８htm.
“TokyoStrategy２０１８forMekongＧJapanCooperatio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ofJapan,

October９,２０１８,https://wwwmofagojp/files/０００４０６７３１pdf
“Cambodia,Laos,VietnamVowtoFurtherDeepeningComprehensiveCooperation”,Nhan

Dan Online, March３１,２０１８,https://ennhandancomvn/politics/item/５９９３３０２ＧcambodiaＧlaosＧ
vietnamＧvowＧtoＧfurtherＧdeepeningＧcomprehensiveＧcooperationhtml

“Outcomesofthe８th AyeyawadyＧChao PhrayaＧ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Summit(８thACMECS)andthe９thCambodiaＧLaosＧMyanmarＧVietnamSummit(９thCLMV)”,Open
Development Cambodia,June ２５,２０１８,https://opendevelopmentcambodianet/announcements/

outcomesＧofＧtheＧ８thＧayeyawadyＧchaoＧphrayaＧmekongＧeconomicＧcooperationＧstrategyＧsummitＧ８thＧ
acmecsＧandＧtheＧ９thＧcambodiaＧlaosＧmyanmarＧvietnamＧsummitＧ９thＧclmvＧinＧbangkokＧ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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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对制度竞合关系的评估模型

　　从２０１８年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看,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参与成员

并不包括中国,却将 “南海问题”作为合作的目标之一,对中国的核心利益

进行干涉.因此,澜湄合作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强竞争”.
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合作原则中强调加强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

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对接合作,并发布了相应的 “项目合作清单”,因此,
后者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作”.同时,日本—湄公河合

作还在 «东京战略２０１８»中强调将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合

作.① 因此,后者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也为 “强合作”.此外,日

本—湄公河合作将 “全球和区域问题”作为合作目标.因此,越南主导的柬老

越发展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竞争”.湄

公河委员会对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弱竞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的合作原则中强调与 “澜湄合作、柬老缅越合作、伊洛瓦底江—湄南河

—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等加强合作.② 三者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作”.湄公河委员会在合作原则中提到与中国、缅

甸等对话伙伴国的合作,同时强调与澜湄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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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okyoStrategy２０１８forMekongＧJapanCooperation”
“JointSummit Declaration:６th GMS SummitofLeaders”,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ecretariat,March３１,２０１８,https://wwwgreatermekongorg/jointＧsummitＧdeclarationＧ６thＧgmsＧ
summitＧ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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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展具体合作.① 后两者对湄公河委员会的关系感知为 “强合作”.
澜湄合作在合作原则中强调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同时

“与现有次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② 但并未清晰指明合作对象的信

息,并不主动寻求与其他合作制度的竞争或合作.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

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的目标原则中

也均未涉及其他的合作机制或国家,内向性较为明显.

表２　 “峰会年”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评估结果

竞合

类型

参与成员是否

具有排他性

主导成员是否

为同类型国家

议题领域

是否重叠

合作内容是否

涉及高级政治

目标原则

是否具有外向性

强合作

CLVＧLMC
CLMVＧLMC
ACMECSＧLMC
CLVＧACMECS
CLMVＧACMECS

ACMECSＧJMC
GMSＧJMC
LMCＧGMS
CLMVＧGMS
ACMECSＧGMS
LMCＧMRC
GMSＧMRC

合作

LMCＧGMS
CLVＧJMC
CLMVＧJMC
ACMECSＧJMC

CLVＧJMC
CLMVＧJMC
ACMECSＧJMC
CLVＧLMC
CLMVＧLMC
ACMECSＧLMC

MRCＧJMC
MRCＧLMC

弱合作

JMCＧCLV
JMCＧCLMV
JMCＧACMECS
LMCＧCLV
LMCＧCLMV
LMCＧACMECS

JMCＧMRC
LMCＧMRC

和谐 CLV＝CL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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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iem Reap Declaration”, Mekong River Commission,April５,２０１８,http://www
mrcsummitorg/assets/previousＧsummits/３rdＧsummit/０d１１５０６d００/SiemＧReapＧDeclaration _３rdＧMRCＧ
SummitＧ２０１８pdf

“Phnom Penh DeclarationoftheSecond MekongＧLancang Cooperation (MLC)Leaders’

Meeting”,January１０,２０１８,http://pressocmgovkh/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８/０１/２０１８０１１０ _

Phnom_Penh_Declaration_MLC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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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竞争

LMCＧJMC
LMCＧCLV
LMCＧCLMV
LMCＧACMECS

JMC＝LMC
JMC＝LMC
GMSＧJMC
GMSＧLMC

JMC＝LMC LMCＧJMC

竞争

JMCＧLMC
JMCＧGMS
JMCＧCLV
JMCＧCLMV
JMCＧACMECS

CLV＝ACMECS
CLMV＝
ACMECS

JMCＧGMS
LMCＧGMS
ACMECSＧ
GMS
CLMVＧGMS

JMC＝CLV
LMC＝
CLV

CLVＧJMC
CLMVＧJMC

弱竞争

JMCＧCLMV
JMCＧ
ACMECS
LMCＧCLMV
LMCＧ
ACMECS

MRCＧJMC

说明:１由于澜湄地区合作机制的中文名称字数较多,笔者在本表中采用英文首字母缩写代替.
其中,GMS:大湄公 河 次 区 域 经 济 合 作;MRC:湄 公 河 委 员 会;CLV:柬 老 越 发 展 三 角 合 作;
CLMV:柬老缅越合作;ACMECS: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JMC:
日本—湄公河合作;LMC:澜湄合作;

２ “＝”表示双向竞合关系,“Ｇ”表示从左向右的单向竞合关系.

从表２总的评估结果看,澜湄地区制度互动位于 “竞争区间”的关系组

合略多于 “合作区间”,但并不显著.目前仍有不少关系组合位于 “合作”
和 “强合作”区间.位于 “强竞争”和 “竞争”的关系组合主要集中在 “参
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和 “议题领域是否重叠”上,只有澜湄合作与日本—
湄公河合作的互动关系稳定居于 “强竞争”和 “竞争”区间.这表明,澜湄地

区制度间的竞争有趋向 “两极化”的可能,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与日本主导的

日本—湄公河合作的竞争性最强,且双方对彼此的关系认知最为接近.
仅在 “议题领域是否重叠”的评估中,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的关系趋向 “竞争”.但澜湄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的互动关系在５个维度的系统

评估中,均没有出现 “强竞争”和 “竞争”.相反,在 “议题领域是否重叠”部

分,由于二者的优先合作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重叠的议题领域相对

较少,湄公河委员会对澜湄合作形成了单向的 “合作”关系认知.这表明,澜湄

合作并没有 “四面树敌”.虽然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趋向于 “强竞争”,
但澜湄合作的目标原则具有内向性,竞争主要由日本—湄公河合作挑起.

泰国主导成立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与越

南主导成立的柬老缅越合作、柬老越发展三角之间在 “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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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指标下也是 “竞争”关系,表明两国作为湄公河国家,在国家实力上

的相近为双方在澜湄地区的制度竞争提供了某种 “结构性因素”.有意思的是,
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均对越南主导的柬老越发展三角形成了双向的

“竞争”关系认知.这主要是因为柬老越发展三角的合作内容涉及 “高级政治”.
从评估结果可以发现,不同的制度之间往往会形成不对称的竞合关系认

知,有时,两种不同的关系认知之间差异性还很大.例如,在 “参与成员是

否具有排他性”的评估中,澜湄合作对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伊

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形成了单向的 “强竞争”
认知.但由于澜湄合作的参与成员包括越南和泰国,因此,这三个合作机制

对澜湄合作的关系认知为 “强合作”.

四、关键国家在 “峰会年”中的互动

在２０１８年澜湄地区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中,除了湄公河委员会和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没有主导国家,其他５个合作机制分别由中国、日

本、越南和泰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这４国也以不同身份和形式在

其他合作机制中发挥影响,为澜湄地区制度间竞争与互动提供了重要动力.
(一)中国

中国是澜湄合作的主导国,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国,还是

湄公河委员会的对话伙伴国.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中国与柬埔寨作为共同主席

国在柬埔寨金边主持了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峰会.金边峰会与三亚峰会间隔

不足两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前两次峰会都是在１２月份举行,此次却

推迟到第二年的３月３１日.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峰会周期的

相对 “缩短”和 “延长”,不仅表明澜湄合作致力于在峰会举办时间上占据主

动,更可能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峰会的举办时间上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调.
从筹备过程看,中国在澜湄合作金边峰会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别

同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签署了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协议,积极向成员国释

放善意,为即将举行的峰会 “暖场”.柬埔寨申报、获批的项目最多,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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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驻柬埔寨大使熊波同柬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共同签署２０１７年度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方项目协

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２０１８年１月３日,http://wwwlmcchinaorg/hzdt/t１５２３３
２４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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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部分解读为峰会承办国的积极示范,以及中国对峰会承办国辛勤工作的感

谢.类似的,在２０１６年３月三亚峰会举行前一周,中国通过景洪水电站对

湄公河下游实施应急补水,也被部分解读为与澜湄合作有关.① ２０１８年４月

４日,在湄公河委员会暹粒峰会举行前夕,中国提前５天向其提供了从景洪

水库向湄公河下游排水的水文信息通报.作为业已建立的沟通机制,通过峰

会前释放善意,表明中国将继续与湄委会加强合作.②

从参会人员看,中国对澜湄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进行

了一定调整.澜湄合作金边峰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峰会则改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参加.此举具有一定的象征

意义,表明澜湄地区制度之间在参会领导人身份上存在 “竞争”,且这种竞

争在 “峰会年”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这种调整是否将成为 “惯例”并反映

中国对澜湄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不同的参与策略还需进一步观

察,但几乎可以预见,未来在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每隔６年

相遇一次的 “小峰会年”,如果中国不是恰巧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的峰会承办国,将很可能不会再由国务院总理出席该合作机制的峰会.
从峰会内容看,提升澜湄合作的凝聚力、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齐

头并进、与湄公河委员会加强合作逐渐成为中国参与澜湄地区机制竞合的基

本策略.金边峰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 “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③ 同

时,通过设计澜湄合作徽标及其他澜湄标志等,④ 加强集体身份建设.⑤ 对

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峰会讲话上

明确强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湄合作等机制 “齐头并进”.同时,
峰会通过的 «区域投资框架»中,近三分之一的合作项目由中方首倡、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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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Ｇescir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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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或提供资金支持.① 这表明,虽然中国对参会的领导人级别做出一定调

整,但并未减少对该机制的实质性支持.对于湄公河委员会,中国延续传统,
继续由水利部部长率团参加暹粒峰会,积极表达与其加强合作的意愿,并强调

“中国欢迎湄公河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澜湄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②

对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中国虽不是

合作成员,但李克强总理专门向其峰会发送贺电,并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伊

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和澜湄合作等相关机制相

互促进、优势互补.③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也受邀参加峰会开幕式.这表明,
中国正在尝试与该机制建立合作关系.

(二)日本

日本和中国被湄公河国家视为两个主要的经济和战略伙伴.④ 日本长期

参与澜湄地区合作,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一直以多种形式参与澜湄地区

的制度互动.日本主导成立了日本—湄公河合作,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在大湄

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影响,通过发展伙伴的身份对湄公河委员会

提供资金,并向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提供援助.可以说,除了澜

湄合作,日本对该地区其他的合作机制均能发挥影响.
日本拥有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投票权和影响力,该行的历任行长均由日

本人出任.亚洲开发银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人、协调人和主

要的筹资方.在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举行的峰会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

彦出席并致辞,表示将为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２年 GMS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提供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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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融资.① 同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峰会举行前夕,中尾武彦

行长在人民网发表题为 «确保大湄公河次区域未来的繁荣»的署名文章,对

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肯定的同时,呼吁各

方进一步加强合作.②

湄公河委员会暹粒峰会重申了 “在２０３０年实现财务自主”的发展目

标,③ 但在该目标实现之前,该机构仍将依赖日本等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支

持.２０１８年６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与湄委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对湄公河下游流域的森林保护和流域管理的联合研究提供支持,并表示

JICA 将利用自身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为湄委会提供协助.④ ２０１８年７月,
日本又向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等湄委会国家提供约１４０万美元,支持

其改善灌溉设施项目.⑤

日本对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举行的第十届日本—湄公河合作峰会予以了格外重

视.首先,将日本与湄公河国家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通过的 «东
京战略２０１８»中,明确提出为纪念日本—湄公河合作１０周年,将日本与湄

公河国家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将２０１９年定为 “日本—湄公河交

流年”.⑥ 其次,强化 “双边＋多边”的合作形式.在峰会前一天,日本分别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举行双边会晤,峰会结束后又与缅甸领导人进

行了双边会晤.再次,更加重视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

济合作战略的合作关系.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６年的日本—湄公河合作峰会中,
对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柬老缅越合作和柬

老越发展三角予以相对平衡的同等重视.但从２０１７年至今,峰会的联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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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已不再出现柬老越发展三角与柬老缅越合作的相关信息.在２０１８年的

峰会上,日本更是对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

的合作关系予以了强调,发布了具体的项目合作清单,① 推动二者之间合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针对中国的意图仍很明显.在峰会文件中,将 “南
海局势”作为合作目标,向中国和澜湄合作释放 “强竞争”信号,如通过继

续强调 “质量基础设施” (qualityinfrastructure)与中国进行影响力竞争.

此外,日本还将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三个具体合作目标

之一,鼓励湄公河国家从中获得可观的利益,② 并为此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发

布了３２项具体的合作计划.③

(三)越南

越南在澜湄地区７个举行峰会的合作机制中均是正式成员.尤其是,越

南分别主导成立了柬老越发展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是唯一主导成立两个合

作机制的国家.在２０１８年的 “峰会年”中,越南主办了柬老越发展三角峰

会,承办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导人峰会.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表

明,越南有非常强的外交能力参与澜湄地区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对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越南积极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峰

会.２０１６年,越南仅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平明出席澜湄合作三亚峰会,

２０１８年的金边峰会则改由总理阮春福出席,提高了参会领导人的身份级别.

此举可能表明越南加强了对澜湄合作的重视程度,但也可能是两个月后越南

就要承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峰会,希望能邀请到中国国务院总

理出席.在金边峰会与中方领导人会谈的过程中,阮春福正式邀请李克强总

理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３１日访问越南并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

六次领导人会议.④ 越南驻华大使邓明魁在金边峰会落幕的第二天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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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举行新年见面会时,也对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邀请李克强总理对越

南进行正式访问及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峰会进行宣传.①

对于湄公河委员会,越南积极邀请缅甸成为正式成员,并通过担任湄委

会秘书处首席执行官的越南籍官员发挥影响力.自１９９６年开始,缅甸和中

国就以对话伙伴的身份与湄委会保持合作关系.越南一直希望可以通过吸引

缅甸成为正式成员,提高湄委会的影响力和权威性.２０１８年,越南国会主席

阮氏金银、总理阮春福、国家主席陈大光等政府领导人在与缅甸领导人不同

场合的会晤中,一再表示 “希望缅甸早日成为湄公河委员会的成员”,并将

“鼓励缅甸成为湄公河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写入越南与缅甸的政府联合声明

中.② 由于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首席执行官由越

南籍的范遵潘 (Pham TuanPhan)担任,越南也积极通过这一特殊渠道加

强自身在湄委会的影响力.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接见出席

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范遵潘时强调,湄公河委员会应加强与地区内外合作

机制之间的协调.范遵潘则表示将加强与越南的协调,推动湄公河流域实现

以可持续有效的方式利用河水资源的共同目标.③

对于主导成立的柬老越发展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越南一直希望通过这

两个合作机制巩固与老挝和柬埔寨的地缘政治联系,并在新、老东盟成员国

之间扮演 “桥梁”角色.２０１８年,越南通过将柬老越发展三角与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柬老缅越合作和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

合作战略背靠背举行峰会的方式,降低资源投入,弱化外界对自己主导的这

两个合作机制的竞争性认知.对于泰国主导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越南通过参与改革其工作机制和议程设置等,④ 积

极扩大自身影响力.越南还建议将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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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进行某种形式的合并,但该建议在成员国之间尚

未达成共识.①

需要注意的是,越南对澜湄合作和日本—湄公河合作的态度存在一定

“温差”.尽管越南总理阮春福参加了金边峰会,表明越南对澜湄合作的重视

程度有所变化,但越南除了在有中国参与的双边和多边场合会提及澜湄合

作,在其他的国际场合似乎都在与澜湄合作 “保持距离”.２０１８年４月,越

南与到访的缅甸领导人关于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对彼此参与澜湄地区区

域合作制度的立场进行了 “协调”,强调与日本—湄公河合作、韩国—湄公

河合作、恒河—湄公河合作、湄公河下游倡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湄公河委员会、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柬老

缅越合作加强合作.② 该声明有两个澜湄地区合作制度没有提及,一个是越

南主导成立、成员不包括缅甸的柬老越发展三角,另一个就是澜湄合作.作

为湄公河国家中唯一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国家,越南在第１０届

日本—湄公河合作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讨论 “海上安全以及

在南海上空飞行的自由和必要性”,强调 “欢迎并支持日本在印度太平洋地

区实现经济繁荣”.③

(四)泰国

在２０１８年举行峰会的７个合作机制中,除了越南主导成立的柬老越发

展三角和柬老缅越合作,泰国在其他５个合作机制中均是正式成员.泰国主

导成立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是澜湄地区唯

一一个仅由５个湄公河国家组成的合作机制.泰国还最早提出加强澜湄次区

域合作的设想,④ 间接推动了澜湄合作机制的成立.近年来,泰国国内的政

治局势趋于稳定,正试图振兴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

作战略.一是理顺和整合与越南主导的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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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的互动关系,加强合作、弱化竞争;二是加强对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

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资源投入,提升影响力;三是以拓展发展伙伴

(developmentpartner)为纽带,试图以自我为中心,与澜湄地区各个合作机

制建立合作关系.

首先,泰国推动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第

８次峰会与第９次柬老缅越合作峰会在曼谷背靠背举行,凸显二者之间的

“合作”,弱化柬老缅越合作因成员不包括泰国所形成的竞争性印象.通过给

予越南在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一定的影响力,

增强该合作机制在湄公河国家中的凝聚力.其次,泰国在伊洛瓦底江—湄南

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峰会上,宣布启动酝酿已久的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总体规划»,进一步改革合作架构,并提出建立 ACMECS基金、ACMECS
基础设施基金和信托作为支持本地区项目的金融机制的倡议,① 进一步增强

泰国在该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该合作机制在澜湄地区的重要性和影

响力.最后,泰国努力维持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平衡,在澜湄合作和日

本—湄公河合作中试图保持中立,既强调希望看到日本和中国在湄公河地区

进行项目合作,② 也欢迎日本和中国为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

域经济合作战略提供支持;既表示中国是三河流域机制的坚定支持者,③ 也

邀请日本成为该合作制度的发展伙伴.④

五、结　论

２０１８年是澜湄地区制度的 “峰会年”,可以为观察和评估该地区日趋复

杂的制度间竞争与合作提供有效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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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Outcomesofthe８th AyeyawadyＧChao PhrayaＧ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Summit(８thACMECS)andthe９thCambodiaＧLaosＧMyanmarＧVietnamSummit(９thCLMV)”

“Japanand Mekong Countriesto BoostEconomic Cooperation”,Nikkei Asian Review,

October９,２０１８,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ＧRelations/JapanＧandＧMekongＧcountriesＧ
toＧboostＧeconomicＧcooperation

张志文、赵益普、林芮: «我们与中国拥有共同的目标»,人民网,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

http://ydylpeoplecomcn/n１/２０１８/０６１９/c４１１８３７Ｇ３００６５２６３html.
“JapanＧThailandSummitMeeting”,MinistryofForeignAffairsofJapan,October８,２０１８,

https://wwwmofagojp/page４e_０００９４２html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 “高级

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５个维度,对２０１８年澜湄地区举行峰会的

７个合作机制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进

行案例分析,本文发现,澜湄地区制度间的竞争存在被显著夸大的倾向;澜

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是主要的竞争对象,但澜湄合作是被动跟随而非

主动挑起竞争;越南主导成立的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泰国主导

成立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是潜在的竞争

对象,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

委员会的竞争关系被夸大了,三者之间并不存在 “优胜取代”或 “淘汰退

出”的互动逻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澜湄合作第四次外长会议的新闻公报中

明确提出,“同东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协调发

展”,① 这与前三次外长会以及包括金边峰会在内的两次峰会中只是模糊的提

到 “与其他次区域机制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形成了对比,表明澜湄合作的

合作原则开始具有一定的外向性,尝试向其他合作机制释放更加清晰的合作

信号.而这很可能正是澜湄合作在 “峰会年”与其他合作机制进行互动后,
通过外长会的形式作出的调整和反馈.这从侧面表明,从 “峰会年”看澜湄

地区制度竞合具有较好的有效性.中国在澜湄地区具有重要利益,应对澜湄

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的强竞争关系进行积极管控;澄清澜湄合作与湄公

河委员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关系,避免陷入 “制度达尔文主

义”的话语陷阱;重视并加强与越南、泰国及其主导的合作机制之间的对接

合作;稳步优化澜湄合作的议题领域,在合作原则中向其他合作机制释放更

加清晰的合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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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澜湄合作第四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 (全文),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７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８Ｇ１２/１７/c_１１２３８６６６６４htm.


